附件3

关于《上海高校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专科生）》
（2026届）填写要求及加盖学校印章流程的告知

各二级学院：
《上海高校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专科生）》“学校组织意见”一栏须加盖学校公章，有关要求如下：
1.各学院要严格把关，加强审查，填表内容不可过分简单，字迹需工整端正，避免涂改和大面积留白，以确保我校《上海高校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专科生）》的填写质量；对于未按规定格式填写，内容、文字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填表，要退回重填，各毕业班辅导员要加强审核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要组织抽查。具体抽查的形式由各学院自行组织，最后以填写《上海高校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专科生）》自检表（以下简称《自检表》，见附件4）为抽查依据。
2.送至学生处审核盖章前请填写好《自检表》，并由二级学院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，随同当批材料一起交至学生处。填写《自检表》等同于办理学校公章用印申请，可以不重复填报网上用章系统。
3.学生处将对各学院送来盖章的材料进行全部审查，如有不符合规范的填表，学院所有材料全部退回，以确保盖章材料的质量。
4.按学号顺序填写毕业生鉴定名单（见附件5），同时将《上海高校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专科生）》按毕业生鉴定名单顺序排列，将相关情况备注说明，以备审查。
5.因有延期毕业学生情况，各学院在递交材料时，请勿与正常毕业学生的表格混在一起，要单独标注，以作区分。
特此告知。

附表：1.《上海高校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专科生）》自检表
2.毕业生鉴定名单



学校办公室
学  生  处
 2026年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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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
《上海高校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专科生）》自检表
（2026年）
	学  院
	
	
	

	
	
	
	

	班  级
	班
	班
	班
	

	人  数
	人
	人
	人
	

	本批送审材料共涉及     个班级，共     人。

	备  注：
	

	
	
	
	

	检 查 / 抽 查 记 录

	学工办
检查情况
	本批实际填报者是否均能正常毕业： □是
文字内容充实、填写符合要求、规范： □是
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
月   日

	互查
检查情况
	
□ 未发现不合格表格

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月   日
	学生处
抽查情况

	
□ 抽查合格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月   日

	
	

	基 层 审 批 记 录

	辅导员
签  章
	
时  间：
	二级学院
领导审核
	负责人：
时  间：



请在完成院系鉴定后，将此表同盖章材料一并提交

附表2
毕业生鉴定名单


学院              辅导员           报送日期            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班级
	毕业时间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